
檔號： EMSD P/5-50/4 九龍  
啟成街 3 號  
機電工程署  
 

  
 2007 年 5 月 30 日 

 
 

機電工程署人事編制通告第1/2007號 

有關病假及根據《公務員事務規例》  

第 904 條批准離開工作崗位的管理指引  

 

(註：這是乙級傳閱通告，供組主管及以上
職級人員傳閱。各組主管應將此事告
知屬下所有人員。)  

 

目的  

 

本通告列明有關病假及根據《公務員事務規例》(《規例》)  第 904 條批准員工因接

受診症服務、檢驗或治療而缺勤的管理指引。本通告應與有關的《規例》及公務員事務局通

告和通函一併閱讀。至於在 2003 年 10 月 15 日發出的機電工程署人事編制通告第 5/2003

號，則予取消。  

 

病假的管理  

 

2. 所有員工如欲放取病假，必須提出申請。如因病缺勤，有關人員 (申請人 )有責任為

此而申請病假。申請人、批核人員及推薦人員在申請和批核病假時，應遵守以下指引。  

 

申請病假  

 

3. 如因病缺勤，申請人應首先徵求上司的原則上批准，如情況許可，應事先徵求批准

(例如已安排接受身體檢查或手術者 )。上司如原則上批准有關申請，應將病假以「電子處理

假期申請系統」作出記錄。申請人應在回任首天盡快透過「電子處理假期申請系統」﹙「醫

生證明書另行呈上」的方格應予填上﹚向推薦人員（如有）及批核人員遞交申請。批核人員

通常是申請人的上司，其職級最少比申請人高一級且不低於助理督察或助理文書主任或同等

職級。  

 

4. 申請人在取得批核人員的原則上批准後，如因住院等理由放取五天或以上的病假而

在該期間未能透過「電子處理假期申請系統」遞交病假申請，則應在可行的情況下，儘快將

有關的醫生證明書送交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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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核病假  

 

5. 批核人員應監察下屬有否提交病假申請，確保病假的批核能妥善進行。如遇不當情

況或有任何疑問，應立即向人事室報告。  

 

6. 除了在下列第 18 段列明的情況以外，申請人只可在提交可以接受的醫生證 明 書

後，才會獲准放取病假。申請人應以「限閱文件」的形式，將醫生證明書連同附錄 I 所載的

表格，經推薦人員（如有）及批核人員交予人事室。推薦 /批核人員應在收到有關的醫生證

明書後，才可透過「電子處理假期申請系統」推薦 /批核病假申請。  

 

醫生證明書  

 

7.  政府或醫院管理局的醫生、註冊私家醫生、註冊牙醫或註冊中醫﹙限於非與職務有

關的病假﹚，其簽發的醫生證明書均可接受。至於在豁免註冊診所﹙詳情可向人事室查詢﹚

發出的醫生證明書亦可獲接受。由其他護理專業人士，如脊醫、物理治療師及言語治療師所

發出的證明書，不可作為批准病假的證明。  

 

監察放取病假的情況  

 

8. 上司若懷疑其下屬濫用放取病假的權利，可向助理主任秘書 /人事及編制建議，根

據《規例》第 1291 條要求該員每逢打算申請病假時向政府或醫院管理局醫生求診，或根據

《規例》第 940 條要求該員接受醫事委員會檢驗。  

 

若不批准放取病假  

 

9. 若批核人員決定不批准病假申請，便應說明理由，並在「電子處理假期申請系統」

作出記錄及要求申請人就其缺勤重新提交病假申請並附上可接受的醫生證明書，又或申請放

取已賺取假期  (若申請人的假期存額不足，可申請放取無薪假期 )。無薪假期須按曆日計算，

並不得以半天為單位。  

 

10. 如果申請人未取得批准放取病假，他應立即申請在缺勤期間放取已賺取的假期，無

薪假期須按曆日計算，並不得以半天為單位。有關申請會按批准放取此等假期的慣例處理。

任何未取得批准放取假期的缺勤期間，會被當作擅自缺勤，署方可對有關人員採取紀律行

動。  

 

記錄病假  
  

11. 人事室會核實由申請人遞交的醫生證明書。人事室或需向申請人，推薦 /批核人員

或其他相關人士索取更多資料或要求作出澄清。若病假申請或醫生證明書在經人事室核實後

發現任何問題，即使有關申請已獲批核人員批准，亦將會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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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放取病假  

 

12. 若有員工在獲批准連續 91 天放取病假後，仍然不宜執行職務，署方將會召開醫事委

員會。除非醫事委員會建議讓該員放取假病，否則署方可拒絕批准放取病假。  

 

其他規定  

 

13. 員工如在放取例假是不會獲批准放取病假，直至該員的例假期間屆滿為止，但職業

病或因公工受傷的個案則不在此限。  

 

14. 員工可在獲批准放取病假期間屆滿之前回任，但必須提交醫生證明書，以證明他的

健康狀況適宜執行職務。  

 

向員工福利主任報告員工入院  

 

15. 為了讓員工福利主任能探訪患病員工，以便盡快提供必要的協助，組主管在得悉員

工住院或連續患病一星期後，應先以電話通知員工福利主任，然後再以書面通知助理主任秘

書╱人事及編制，並將副本送交員工福利主任。如在作出初步通知一個月後，該員仍未出

院，組主管須以書面通知助理主任秘書╱人事及編制。  

 

16. 為配合員工福利主任的工作，組主管亦應探訪有關員工，或安排組內其他員工進行

探訪，並在有需要時繼續探訪該員。上述探訪活動應按附錄 I I 所載「友好探訪患病或住院員

工」的指引進行。  

 

有關根據《規例》第 904 條批准離開工作崗位的管理指引  

 

17. 《規例》第 904 條規定，員工可獲准離開工作崗位，前往診所接受認可的治療、

檢驗或診症服務。這項批准離開工作崗位安排，屬特許性質，旨在鼓勵員工在接受治療、檢

驗或診症服務之前及 /或之後返回工作崗位﹙假如病情許可﹚，以盡量減少因缺勤﹙例如由

病假所致﹚而對服務造成的影響。根據《規例》第 904 條批准離開工作崗位的時間，應少

於半天﹙除了為協助員工從與職務有關的傷患中康復過來﹚。  

 

適用範圍  

 

18.  為便於管理，現把相等於半天的時數臚列如下：  

  半天的時數

(a)  每星期工作 45 小時﹙淨計﹚的人員  4.5 小時﹙不包括用膳時間﹚  

   

(b) 每星期工作 44 小時﹙總計﹚的人員  4 小時﹙不包括用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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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因接受治療、檢驗或診症服務而須缺勤半天或以上但不足一天，則可以下列方式抵補缺

勤時間：  

 

(a)  按照有關規則和程序，以病假、已賺取的假期、無薪假期或從未獲補償的逾

時工作時數餘額中扣除的補假﹙視乎何者適用﹚，抵補缺勤時間；或  

 

(b)  以上文 (a)項所列的任何一類假期，加上根據《規例》第 904 條獲准離開工

作崗位的時間，抵補缺勤時間。員工可申請半日的病假，並出示接受治療的

書面證明，例如診症預約便條或到診便條。至於扣除半日病假後餘下的缺勤

時數，則可以根據《規例》第 904 條獲准離開工作崗位的時間抵補。如員工

選擇不申請半日病假，他亦可選擇以賺取的假期、無薪假期或未獲補償的逾

時工作時數中扣除，以抵補半日缺勤。  

 

19.  根據《規例》第 904 條所訂的批准離開工作崗位安排，在下列情況並不適用：  

 

(a)  假如醫生已向有關人員簽發病假證明書。在此情況下，應以病假抵補整段缺

勤時間；及  

 

 (b) 有關人員本身如果認為治療後需時休息。  

 

管方如已援引《規例》第 1291 條用於某員，則不應根據《規例》第 904 條批准該員離開工

作崗位。  

 

根據《規例》第 904 條批准離開工作崗位的管制事宜  

 

20. 某員如欲根據《規例》904 條離開工作崗位，應事先向上司申請批准，除非情況特

殊令他不能這樣做，則作別論。在此情況下，他必須於事後立即補辦申請手續。  

 

21. 若有員工因接受診症服務、檢驗或治療而缺勤，必須將此等情況以附錄 I I I 所載的

標準登記表記錄，包括缺勤的時間。獲口頭批准離開工作崗位的人員，須填妥登記表內第

﹙1﹚至﹙5﹚欄，並盡快呈交批核人員，以便批核人員在第﹙6﹚欄內簽署。  

 

22. 員工可根據《規例》第 904 條獲准離開工作崗位，但批核人員須防範這項安排被

濫用。如有懷疑，批核人員應考慮採用較嚴格的管制方法，例如要求有關人員出示接受治療

的書面證明，例如診症預約便條或到診便條。若懷疑有員工濫用《規例》第 904 條，應通

知人事組，以便考慮採取跟進行動，例如撤銷根據《規例》第 904 條批准離開工作崗位這

項特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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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假如在上文第 19 或 22 段所述情況下，根據《規例》第 904 條離開工作崗位特許

安排不適用，被撤銷或不獲批准，則該員須按照有關規則和程序，以病假、已賺取的假期、

無薪假期或從未獲補償的逾時工作時數餘額中扣除的補假﹙視乎何者適用﹚，抵補缺勤的時

間。  

 

因公受傷或患上職業病的人員  

 

24. 員工若患上職業病、因公受傷或因捐贈骨髓而接受手術，所批准放取的病假，不會

從該員的正常可享病假中扣除。因公受傷或患上職業病的員工可由受傷或患病以致無法工作

之日起計，放取為期最多 24 個月。若獲法院准許或獲機電工程署署長親自批准，該員則可

再獲批准最長 12 個月的全薪病假。若因公受傷或職業病而要放取比上述時間更長的病假，

將不會獲得任何薪酬。  

 

25. 所有向當局申請放取因公受傷 /職業病有關的病假﹙不論日數多寡﹚，應提交《僱

員補償條例》所承認的醫生證明書。當局承認由註冊中醫簽發的證明書，用以批准放取非因

公引致的病假，但這項安排並不適用於與因公受傷／職業病有關的病假。日後《僱員補償條

例》若為此而予以修訂，則作別論。  

 

26. 對於因公受傷或患上職業病的人員，部門將以較為靈活的方法執行《規例》第 904

條，批准他們離開工作崗位。《規例》第 904 條所設以半天為分界線的規定，並不適用於

這類個案。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27. 《規例》內有關病假的規定及前往診所接受治療的安排，並不適用於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署方會按照非公務員合約僱用合約內所訂明的條款來管理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非公員

合約僱員亦可根據上述指引，獲准離開工作崗位，前往診接受認可的治療、檢驗或診症服

務。  

 

查詢  

 

28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可與助理主任秘書╱人事及編制  (電話：2808 3671) 或高

級文書主任╱人事  (電話：3155 4508) 聯絡。  

 

 機電工程署署長  

 

 

分發名單：名單 B 

副本存：EMSD P/1-50/1 

 

(尤明娟女士  

 

 代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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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I

遞交醫生證明書表格 
 
 

     
致  : 人事室 

    經  :                                    部別主管  

    我已申請由          至 
     

放取病假，共       天，並夾附醫生證明書。  
    

回任日期  
 

簽署 :  職級／職位 :  
姓名 :  組別 :  
香港身份 :                xxx(x) 日期 :  
證號碼     
      

 
 
附註：  上列表格可貼於或蓋印於醫生證明書背面，交申請人及部別主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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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I I  

 

友 好 探 訪 患 病 或 住 院 員 工  

 

 

根 據 機 電 工 程 署 人 事 編 制 通 告 第 1 / 2 0 0 7 號 ， 如 有 員 工 住 院 或 連 續 患 病 一 星 期 的

話 ， 組 主 管 應 立 即 通 知 員 工 福 利 主 任 ， 如 有 需 要 的 話 ， 他 可 安 排 探 訪 有 關 員 工 。 雖 然

此 乃 員 工 福 利 主 任 及 助 理 員 工 福 利 主 任 的 指 定 職 務 ， 但 組 主 管 仍 有 責 任 照 顧 屬 下 員 工

的 一 般 福 利 。 由 於 本 署 員 工 數 目 眾 多 ， 對 這 方 面 的 需 求 頗 大 ， 這 樣 的 安 排 可 補 足 員 工

福 利 主 任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  

 

2 .  員 工 如 因 身 體 不 適 而 需 住 院 或 長 期 放 病 假 以 致 缺 勤 ， 他 們 通 常 會 感 到 焦 慮 ， 尤

其 是 住 院 或 放 病 假 的 時 間 愈 來 愈 長 的 時 候 更 甚 ， 這 時 與 朋 友 及 同 事 聯 絡 至 為 重 要 。 因

此 ， 如 屬 下 員 工 遇 有 上 述 情 況 ， 請 探 訪 他 們 ， 或 安 排 組 內 員 工 進 行 探 訪 ， 如 仍 有 需 要

的 話 ， 請 繼 續 安 排 探 訪 。 探 訪 可 表 達 組 主 管 個 人 及 署 方 的 關 懷 ， 亦 可 藉 此 支 持 及 慰 問

屬 下 員 工 ， 並 確 保 署 方 知 道 員 工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 以 便 提 供 更 多 實 質 的 幫 助 。 由 此 可

見 ， 探 訪 實 在 是 非 常 重 要 。 組 主 管 可 單 獨 或 與 員 工 福 利 主 任 一 起 探 訪 有 關 員 工 ， 但 無

論 如 何 也 應 與 員 工 福 利 主 任 保 持 密 切 聯 絡 。  

 

3 .  探 訪 次 數 或 何 時 有 需 要 探 訪 是 不 能 硬 性 規 定 的 ， 因 為 是 要 視 乎 導 致 缺 勤 的 疾 病

性 質 ， 以 及 有 關 員 工 及 其 親 人 的 應 付 能 力 ( 包 括 情 緒 及 實 質 兩 方 面 ) 而 定 。 如 有 下 列 情

況 ， 組 主 管 應 首 先 致 電 員 工 福 利 主 任 ， 然 後 以 書 面 通 知 助 理 主 任 秘 書 ／ 人 事 及 編 制 ，

而 署 方 亦 建 議 下 列 一 些 準 則 以 供 參 照 ：  

 

 

 

類 別  

由 員 工 福 利 主 任 ／  

助 理 員 工 福 利 主 任  

進 行 職 務 探 訪  

由 組 主 管  

或 他 的 代 表  

進 行 友 好 探 訪  

   

I )  死 亡 需 要  需 要  

I I )  住 院   

a )  兩 星 期 以 下  如 有 需 要 *  如 有 需 要 *  

b )  兩 星 期 以 上  需 要  需 要  

 ( 其 後 探 訪 次 數 視 乎 需 要 而 定 )   

I I I )  在 家 中 放 取 病 假   

a )  兩 星 期 以 下  與 I I ( a ) 同   

b )  兩 星 期 以 上  與 I I ( b ) 同   

 

 

 
注 意 ： * 如 有 需 要 —  表 示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可 能 不 需 要 探 訪 。 在 這 類 情 況 下 ， 致 電 或 寄 慰 問 卡 予

患 病 或 住 院 的 員 工 ， 可 能 更 為 合 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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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Appendix III 
因前往診所接受治療檢驗或診症服務而離開工作崗位 

Absence from Duty for Attending Medical Consultation/Examination/Treatment 
 

部別 Divis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 Sect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 Unit  :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1) 

員工姓名 
Name of officer 

(2) 

離開時間 
Time-out 

(3) 

返回時間

Time-in 
(4) 

離開崗位 (不包括用膳

時數)實質時數 (備註) 
Actual hours of 

absence (excluding 
meal hour) (Note) 

(5) 

批核人員簽署

Signature of 
Approving 

Officer 
(6) 

      
 

      
 

      
 

      
 

      
 

      
 

 
 

     

 
 

     

 
 

     

 
 

     

      
 

 
 

     

 
 

     

 
 

     

 
 

     

 
 

     

 
備註: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例》第904條批准離開工作崗位的時間，應少於半天。 

Note: Duration of t ime-off granted under CSR 904 should be less than half-a-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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